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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近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赴北

京市调研教育综合改革及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时强调，北京要扎实推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严格规

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打出政策组合拳。

　　此前，陈宝生曾在今年年初的2021年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

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

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这件事

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严监管之下，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加快了

内部整顿的步伐。但《法治日报》记者近期调

查发现，无证办学、超范围经营、师资力量缺

乏保障等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依然屡见不鲜。

无证办学屡禁不止

恶性竞争扰乱市场

　　3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曝光了5家无证办学的培训机构，分别是北京

天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百年英才（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健伟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优胜辉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

易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这5所培训机构均不是第一次被曝光，尤

其是优胜教育，已被曝光7次。

　　无证办学本是违法操作，现如今却变成

很多培训机构的“正常操作”。《法治日报》记

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才得

知自己报名的机构无办学资质或是超范围

经营。

　　豆瓣用户名为桃子的网友说，她报名的

英语口语培训机构，实际注册的却是教育咨

询公司，也没有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指

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教育培训机

构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一般来说，包括在当

地市场监管局办理营业执照，在当地教育局

申办办学许可证。报名人可以通过全国校外

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或全国校外线上培训

管理服务平台查询培训机构的办学信息和资

质，避免上当受骗。

　　一些市监局也提示，消费者在选择学科

类或职业技能、职业资格类教育培训机构时，

要注意查看对方是否已经取得教育行政部门

或人力社保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如培训

机构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建议谨慎选择。

　　杨新（化名）在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任

职多年，据他介绍，如今一些培训机构为了获

客和留客，纷纷改变过去“先报名后学习”的

业务模式，将高价课程以超低价售卖给客户。

“比如有的会推出‘免费带读’‘ 1元学习体验

课’等，把原本几百元、几千元的课程拿出来

让学生免费学。有些机构甚至就是在‘赔钱赚

口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

杨新提到的培训机构的业务模式属于不正当

竞争。“课程和价格属于广告内容，根据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42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

广告，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在王艳辉看来，这种不正当竞争，一方面

会让机构本身的质量和声誉形象受损，影响

机构的后续发展，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另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让

消费者很难从价格上判断课程的价值，不利

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师资力量缺乏保障

机构收费水涨船高

　　教育培训行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和相当可

观的薪资待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择业者，然

而高低不平的准入门槛，导致不同机构或同

一机构内的讲师资质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张雨（化名）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

生一年级，她在研究生备考时曾报名一家辅

导机构。学习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所机构的

教学质量并不高，创始人在创办该机构时也

是一名研究生一年级学生。“那些老师都是还

在上学的研究生，讲课讲得不太好，给学生准

备的资料里有一大堆错别字，在群里回答问

题时也乱七八糟，没有头绪。”

　　李梦（化名）曾在某全国连锁少儿英语

培训机构任职，据她介绍，她所在的培训机

构对教师资格证没有硬性要求，只要经过培

训获得机构颁发的资格证，就可以正式带班

带课。

　　王艳辉说，国务院要求所聘从事培训工

作的人员除了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

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相应的培训

能力外，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

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还应具有相应的

教师资格。“类似在校研究生等没有教师资质

的人员是不允许从事培训工作的。”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

构除了师资队伍鱼龙混杂、教学质量参差不

齐外，还会明里暗里地涨学费。

　　据李梦介绍，她所在的机构基本上每年

都会涨一次价，涨幅在1000元至2000元左右，

现在一年的学费已经超过2万元了。

　　“盈利性培训机构收费高低、是否涨价和

涨价幅度是由市场决定的，属于市场行为。消

费者判断机构收费和涨价是否合法，主要取

决于两方面。首先，收费是招生简章内容的一

部分，培训机构应报主管部门审批，在无备案

的情况下擅自涨价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应看

备案后双方签署的合同。若合同约定不涨价

或限制了涨价的幅度，双方应尊重合同规

定。”刘德良说。

预付式消费惹纠纷

申请退费难度加倍

　　预付式消费基于其便利性和优惠性，已

成 为 多 数

消费者的首选消

费方式。尤其是教育培训

机构，考虑到课程的长期性和连

续性，目前更是广泛推行预付式消费。但

这也为后期因个人或机构原因引发的退费难

埋下了隐患。

　　2019年，《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中就明

确规定，培训机构按课时收费，每科一次性

不得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按培训周期收

费，一次性不得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

费用。

　　但这并未让培训机构的退费纠纷就此减

少或中止。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在

“消费警示”中称，今年以来，市监局接到的关

于教育培训机构的退费纠纷数量居高不下。

该局还曝光了自今年1月21日至2月20日间投

诉量大、解决率低的教育培训机构，其中百年

英才投诉率最高，共收到投诉38件。优胜教育

解决率最低，为0。

　　对此，王艳辉表示，培训机构的退费扣费

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以及双方

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虽然定金作为一种违约

担保，一般不能退，但由商家原因导致的退

费，不应该扣除违约金。如果消费者不慎签署

了霸王合同，那么合同中基本公平的条款是

有效的，而明显不公平的限制消费者权利的

条款则是无效的。

　　刘德良补充说：“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

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

的担保。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

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一般来讲，不要随便

交付定金，要特别警惕消费协议中关于‘定金

一律不退还’之类的条款，以免上当。若培训

机构口头承诺，报名人则应要求以书面形式

写进合同，便于日后取证维权。”

　　在北京某大学就读的张盐盐（化名）于

2019年报名了一个油画班，2020年因为疫情无

法正常上课，她考虑到学业紧张，在油画班的

收获也很少，于是在2020年8月与机构协商退

款。由于报名之初并未与对方签署合同，因此

在退费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麻烦。

　　张盐盐所在的机构虽然同意退费，却提

出一个条件。“让我找个同学代替我的位置，

然后从这个同学的报名费中扣除1500元的

成本费，再退给我2500元。但我不想拉别人

入坑，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成功退费。”张盐

盐说。

　　对于张盐盐遭遇的困境，王艳辉提醒道：

“虽然报名培训机构不是必须签署合同，但是

签署合同对双方更有利，可以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在不签署合同的情况下，报名人应留

好交费凭证和与商家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

电话录音等证据，作为维权的凭证。”

　 　《法 治

日报》记者调查发

现，预付式消费导致的培训

机构退费纠纷不胜枚举，机构拒绝

退费或扣除20%至30%不等的“违约金”的

理由花样百出。为减少损失，培训机构甚至提

出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但很多客户考虑到维

权成本高，最终都是吃了哑巴亏。

　　王艳辉说，预付式消费是时下经营者常

用的一种营销模式，即消费者在实际消费前

就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费用，再由经营者

提供相应的商品或服务。要想减少此类纠纷，

最重要的还是消费者要擦亮双眼，不要被预

付款的优惠所迷惑，不要冲动预存过多款项，

否则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依法办学提升质量

不断增强证据意识

　　刘德良认为，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现行法

律法规基本比较完善，对培训机构的审批、备

案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培训机构乱象丛生，主

要问题在于行政执法过程中问题较多，“当前

我国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

情况”。

　　他还指出，培训机构自身缺乏诚信观念，

而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也不够强，不

严格把关合同内容，缺少证据保存的意识。

　　王艳辉说，培训机构想要向好发展，需要

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教育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安部门、

网信部门等相关主体应当联合起来，监管教

育培训行业中的各项工作，做到全方位有力

监管；第二，教育部门要牵头，按照有关规定

认真组织开展年检和年度报告公示工作，对

于出现异样的教育机构应予以重点关注，争

取对相关问题早发现、早解决；第三，及时对

培训机构的名单及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公告，

给客户提供选择前的重要参考，避免此类问

题发生。

　　“此外，培训机构也应依法办学，提升教

学质量、做好课后服务，接受有关部门的监

督，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以外收取其他

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

或者强行集资。对于培训对象未完成的培训

课程，有关退费事宜应严格按双方合同约定

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以最大程度减少纠

纷。”王艳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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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训机构应依法办学，提升教学质量、做好课后服务，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不

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以外收取其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或者

强行集资

  ▲ 4月18日，新疆昌吉边境管理支队北山煤矿边境派出所组织

民警深入矿区企事业单位，通过现场宣讲、发放手机壳防骗提示卡等

方式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周游 摄    

   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开展“防控

金融风险 远离非法集资”普法宣传，扎实推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

　　本报通讯员 李翠娥 摄    

  ▲ 4月16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工作人员联合桃花派出所民警，上门为辖区老年人讲解“浙里

办”App高频户籍业务、民生警务等事项办理程序。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邹训永 摄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和革命

士兵发动广州起义，随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

政权——— 广州苏维埃政府（被称为“东方巴黎公社”，即

广州公社），颁布了一系列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

众利益的纲领法令。

　　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者，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

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他也是广州苏维埃

政府代理主席。

　　法政科出身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

书记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江苏武进人，生于1898年6月。

　　张太雷自幼天资聪颖，虽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1915

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因顾虑北京大学的学费贵，同年

考取学费低的北洋大学法政科，赴天津读书。

　　在北洋大学期间，张太雷一边学习，一边兼职英文

翻译赚学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太雷积极投身其中，作为

天津的学生代表之一赶赴北京，并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李大钊建立联系。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太雷接

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拯救中

国。为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太雷，立志化作“惊雷”

惊醒世人，改造旧世界。

　　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此期间，张太雷与党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一起积

极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1921年春，张太雷到莫斯科工作和学习，担任共产国

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

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张太雷成为最早的党

员之一。

　　张太雷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四处奔走。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张太雷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春，张太雷按党的要求回国，在次年1月召开

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

为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广州起义建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

政权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张太雷当选

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同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

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同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的粤军主

力调离广州，广州市内兵力空虚。根据中央计划发动广州起义的指示，当时担任广东

省委书记的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杨殷等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杨殷、周文雍等人的领导下，广州起义爆

发。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当日清晨，绣着锤子镰刀的

大红旗在原广州市公安局屋顶上竖起，周文雍找来一条横幅，写上“广州苏维埃政

府”，挂在门口的铁棚顶上。

　　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

　　接着，张太雷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主持召开政府成员及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起义前秘密选出来的工农兵代表参加会议。

　　张太雷在会上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宣读苏维埃政府的机构组成及对内对

外政纲，苏维埃政府设立内务、军事、劳动、土地、教育、外交、经济、司法、肃反等委

员会。

　　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苏兆征，未到任以前由

张太雷代理。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

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令。

广州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政权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根据第一次会议决议，立即颁布了一系列代表无产

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法令和文件，包括《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

政府告民众》《工人武装起来》等。

　　根据《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没收一切大资本

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苏维埃政府应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其需要若

干，先由各自工会制定预算并报苏维埃核发等。

　　广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包括：

　　在一切工厂、作坊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增加一切工人的工钱！

　　用政府的经费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

　　维持并增加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利益和特权！

　　没收阔佬的公馆给工人居住！

　　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轮船收归国有！

　　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

　　苏维埃为帮助城市贫苦人民，决定消灭一切债务、禁止还偿，并取消贫苦人民的

房租、捐款。

　　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公布了主要政纲。其中，对内总政纲是：一切政权归苏维

埃——— 工农兵代表会议；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各式军阀；保证劳动人民的集

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

　　党史研究资料显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政纲表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是工农

民主政权，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

热烈拥护。

　　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第二天，反动军阀开始反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且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坚持认为革命必须坚守大城市，反对起义部队撤出广

州，导致起义部队与张发奎等部进行顽强战斗后损失惨重，张太雷和许多起义

者英勇牺牲。

　　12月13日，敌人攻入广州，除部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外，其余起义部队与敌人展

开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遇难军民达数千人。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

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

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党史研究资料显示，广州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起义中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

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的完全新型的革命政权，“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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